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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
务。”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对乡村振兴发展赋予重大意义。

当前，河南省“十四五”规划蓝图已经擘画，驻马店市也
正蓄力朝着“国际农都”的目标进发，如何在新发展阶段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
优质检察产品，成为驻马店市检察机关能动履职服务大局
的前进坐标。

开展专项监督修复受损耕地

驻马店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是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
常年粮食总产量在 160 亿斤以上。然而受利益驱动，破坏耕
地的现象在当地时有发生。

2020 年 8 月，驻马店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组在
刑事案件筛查中发现了一起破坏耕地的案件线索，随即展
开调查。2009 年 10 月，李某租赁上蔡县某村 107.15 亩集体
耕地（非基本农田）。自 2013 年 3 月开始，李某未经批准在租
赁土地上私建窑厂生产砖块，造成 57.95 亩耕地的种植条件
严重毁坏。2020 年 5 月，李某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

案子虽然判了，但涉案土地一直未复垦，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损状态。

2020 年 9 月，该院决定对此线索进行民事公益诉讼立
案。办案过程中，受损耕地如何科学有效修复是办案组最关
切的问题。在多次咨询专家并经反复研究论证后，2021 年 3
月，该院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李某在合理期
限内自行修复被破坏的耕地，如不能履行，则需承担土地修
复费用 123.02万元。同年 4月，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经释
法说理，李某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
坏，并表示愿意修复被损毁的土地。最终该案以调解结案。

收到调解书后，李某积极履行复垦责任，出动推土机、
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开展土地复垦。该院公益诉讼办案组多
次进行现场督导，目前土地复垦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中。

近年来，驻马店市检察院着力强化基本农田司法保护，
聚焦“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扎实开展“基本农田保
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自 2020 年 8 月以来，该院共受
理涉耕地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2 件，立案 2 件；受理
涉耕地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18 件，立案 60 件；复垦
被非法改变用途和非法占用的耕地 219亩。

将“应救尽救”理念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中

2020 年 9 月 14 日晚，阿花因琐事与儿媳阿玲发生争执，
阿玲持铁锹多次击打阿花头部等部位，致其死亡。在办理该
案过程中，驻马店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了解到，阿玲的丈夫
赵某系聋哑人，案发后独自照顾两个不满 3 岁的女儿，生活
十分困难，遂及时向该院第八检察部移交相关线索。

该院第八检察部检察官刘冰随即来到赵某家中走访调
查。据了解，案发前不久，赵某的父亲因患癌症已经花去了
10 余万元治疗费，案发后，赵某因无固定收入，独自抚养两
个年幼女儿，生活更加困难。

随后，该院向驻马店市委政法委进行专项汇报，为赵某
一家争取到了 8 万元司法救助金。同时，驻马店市两级检察
机关共同研究制定了对赵某一家的长效帮扶方案：一方面
积极和当地民政部门沟通，为赵某一家解决低保问题；另一
方面组织专业人士对赵某的两个女儿进行心理疏导；并协
调当地有关部门解决其大女儿的入学问题；与赵某所在乡
镇、村委会建立长效帮扶联动机制，检察官定期回访，了解
赵某一家的生活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此案只是该院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的一个缩影。2021 年以来，驻
马店市检察机关以此项活动为抓手，能动履职，将“应救尽
救”理念融入助推乡村振兴的大局中，积极开展对因案致困
致贫群众的司法救助工作，共救助 74 人，发放 123.9 万元救
助金，同时加强与教育、民政、妇联、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的
沟通协作，探索建立健全多元协调机制，实现了长效救助与
多元救助的有机结合。

“听证+”助力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要振兴，基层治理必须跟上。近年来，如何实现以
检察听证促进基层社会矛盾就地化解，成为驻马店市检察
机关助力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重点课题。

该市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听证+”工作模式，在依法办
案的同时积极开展矛盾化解工作，将检察服务延伸至乡村

“最后一公里”；同时不断探索听证员队伍多元化和听证场
所的便利化，根据案件需要，灵活机动地将听证会开进乡
村、开进社区，将身边的听证会与家门口的普法课相结合，
努力实现听证效果最大化。其中，驻马店市驿城区检察院还
组建专业听证团队，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教育
工作者等组成的听证员人才库，形成广泛化、专业化听证力
量，根据不同案件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邀请具有相关专业
知识人员担任听证员，切实增强听证结果公正性。

家住上蔡县某村的王某和陈某离婚后，儿子小浩被判归
母亲陈某抚养。王某因不服法院判决，一直拒绝支付小浩的抚
养费，陈某因此不让王某探视孩子。小浩的爷爷奶奶得知此事
后，强行闯入陈某家中将小浩带离。案发后，两位老人主动投
案，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对两位老人立案侦查。

今年 5 月 7 日，该案被移送到上蔡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经调查讯问后发现，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节，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且当事双方已达成和解，符合相对不
起诉条件。但若简单地不诉了之，不利于双方家庭矛盾化
解，遂决定召开公开听证会。

5 月 24 日，公开听证会在当事人所在的村委会大院召
开，检察官在释明案情之后，现场进行普法，并对相关当事
人进行心理疏导。经过听证，在听证员的说理下，双方慢慢
打开了心结，并就孩子的抚养权、探视权等达成统一意见。

“因家庭纠纷或邻里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十分常
见，我们通过公开听证+现场普法的方式办理此类案件，更
有利于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承
办检察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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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的钱我拿到了，今天他又当面向我
赔礼道歉，我愿意谅解他，同意检察机关的处
理意见。”日前，西平县检察院对一起因邻里
纠纷引起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举行公开听证，
听证会后被害人王某甲当场表示。

同为某蛋鸭合作社成员的王某乙与王某
甲，因蛋鸭饲料分配产生矛盾，王某乙心生怨
恨，利用破坏性手段致使王某甲饲养的 256 只
蛋鸭死亡，给其造成损失 6912 元。案发后，王
某乙主动投案自首，后与王某甲就民事经济
赔偿达成和解协议。

今年 4 月 27 日，公安机关以王某乙涉嫌
故意毁坏财物罪将该案移送至该院审查起
诉。在了解全案事实的基础上，承办检察官

认为该案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拟对王某乙
作不起诉处理。但是，在听取被害人意见过
程中，检察官发现双方的“心结”并未解开。

为有效化解矛盾，确保真正实现案结事
了人和，该院决定举行公开听证会，既能向二
人释法说理，也可以让更多身边人接受法治
教育。

5 月 27 日，听证会在当事人所在的韩桥居
委会大院召开，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基层党组织代表及法律专家等担任听证
员。会上，在充分讨论并发表意见的基础上，
听证员一致支持检察机关对王某乙作不起诉
处理。同时，检察官对当事人现场开展释法
说理，及时化解了二人之间的“心结”。

西平：家门口的听证会化解邻里纠纷

“你好，我来补缴耕地占用税。”日前，上
蔡县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前往该县税务局对此
前办理的非法占地系列案进行跟踪问效时发
现，县税务局依法追缴耕地占用税的工作仍
在持续推进中。

2021 年 7 月，该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中发现，孟某等 50多户单位或个人非法占用
耕地，未依法申报和缴纳耕地占用税，造成国有
财产流失。随后，该院先后到税务、自然资源等
相关部门走访调查并依法查阅相关资料后发
现，相关职能部门间未建立耕地占用税涉税信
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导致耕地占用税
款应缴未缴，国家利益处于被侵害状态。

为确保各相关行政机关充分认识自身责
任，形成高效履职联动链条，2021 年 8 月，该院
邀请县税务局、自然资源局两单位共同召开

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磋商座谈会，并结合该
案，就建立相关工作机制进行深入会商。

同年 9 月 2 日，在前期会商的基础上，该
院依法向县税务局和自然资源局送达检察建
议，建议县税务局依法征收孟某等 50 多户单
位或个人欠缴的耕地占用税，并在全县范围
内开展梳理排查；同时，建议两单位加强协作
配合，细化工作措施，定期召开联席会，完善
全县耕地占用税涉税信息共享和相关案件线
索移交机制。

收到检察建议后，县自然资源局及时向
县税务局提供了孟某等 50 多户单位或个人非
法占用耕地的相关信息；县税务局在全县范
围内对耕地占用详细情况进行摸底，逐村排
查、层层分解任务，确保应收税款及时足额入
库。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上蔡：以“我管”促追缴耕地占用税的“都管”

“现在汝河的鱼多了，水也清了，这可多
亏了你们呀！”近日，平舆县检察院在汝河岸
边举行增殖放流活动，围观的村民们纷纷表
示肯定。

今年 2 月，汤某、张某等 5 人为获取非法
利益在平舆县汝河内驾驶渔船，采用禁用工
具拖曳泵大量捕捞螺蛳，被公安机关查获时，
共计捕捞螺蛳 3700 多公斤。汤某等人的行为
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严重危害水域的生态系
统稳定和平衡。

随后，公安机关以汤某、张某等 5 人涉嫌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移送平舆县检察院审查起
诉。该院受案后，公益诉讼部门及时对该案
启动了公益诉讼调查程序。

今年 5 月，该院依法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6月底，法院经审理判处汤某、
张某等 5 人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的刑
罚，同时判决该 5 人在案发河段放流价值不低
于 3.71万元的中上层鱼类（鲢和鳙）和田螺等水
生动物。7月下旬，检察机关会同法院、水利局
和农业农村局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汤某、张某等
5人共放流鲢鱼苗和鳙鱼苗10余万尾。

同时，针对此类案件多发问题，该院向县农
业农村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职尽责；联合
县河长办常态化巡河，及时发现问题；与县公安
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对非法捕捞犯罪的
打击力度。在多部门共同努力下，平舆县域内
河流生态得到了保护，河流沿岸村民纷纷表示，

“以前没人管的事现在有人管了，鱼多了，河清
了，小时候的情景又出现了”。

平舆：让水清鱼欢的情景重现

“以前在这生活总是提心吊胆的，害怕
哪天烟囱突然倒下砸着人，现在总算是安
心了。”日前，确山县双河镇政府向确山县
检察院回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后，该院公
益诉讼检察官特地来实地查看烟囱拆除情
况，老农曹某甲见到检察官后高兴地说。

今年 3月，该院检察官在调研中发现，
双河镇双河村李某的承包地上矗立着一座
高达近 40米的废旧烟囱。烟囱向北 10米
是一处民房，向西 8米是一条生产路，沿路
有高压线，路西6米是一处民房。检察官敏

锐地意识到，烟囱不仅侵占了耕地，还存在
巨大的安全隐患，周边村民都可能面临烟
囱突然坍塌带来的巨大风险。

经查，这座烟囱所在地 1987 年时曾
是一处砖厂，后因承包人不能兑现租地
款，砖厂的窑体被村集体拆除，烟囱却因
拆除难度大被保留了下来。经过 30 多年
的风雨侵蚀，烟囱外墙现已严重风化，随
时有可能坍塌。现在的土地承包人李某
和相邻的两家农户曹某甲、曹某乙等人
持续多年向所在村、镇反映，要求拆除该

烟囱，却一直未能有结果。
该院调查核实后，及时向烟囱所在

地双河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限
期拆除废旧烟囱。镇政府接到检察建议
后，高度重视，指派专人与检察院沟通磋
商，考虑到正值小麦抽穗拔节时期，为降
低拆除烟囱造成的损失，决定收麦后再
予以拆除。6 月麦收后，镇政府委托双河
村委会找到专业爆破队，仅用一天时间，
就安全地将废旧烟囱爆破拆除，并将建
筑垃圾清理干净。

确山：拆除废旧烟囱治好老农的心病

文稿统筹：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张红旗 井海燕 龚楠楠
刘奕岑 毕亚磊 孟鲅逸 苏建召 秦玉川 题图摄影：米山

驻马店市检察机关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积极能动履

职，在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进程中贡献检察力量。驻马店
市检察院先后被驻马店市委表彰
为“ 定 点 扶 贫 工 作 先 进 单 位 ”和

“脱贫攻坚工作先进集体”。
驻马店市检察院研究制定了

《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
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推
进服务乡村振兴常态化制度化建
设。全市检察机关选派 62名驻村
帮扶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奋战一
线，积极推进村民创收项目建设，
帮助建成六个农产品种植基地。

严厉打击涉农违法犯罪活动，

努力维护农村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普法
宣传教育，结合司法办案，持续开展

“送法进农村”活动，引导广大群众
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推动形成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

扎实开展司法救助助力乡村振
兴专项行动，联合相关部门，精准救
助农村地区涉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防止因案致贫、因案返贫，让困难群
众感受到司法温暖。开展“金秋助
学”活动，全市检察干警结对帮扶农
村困难学生，其中有29人考上大学。

延 伸 职 能 推 进 农 村 社 会 治
理。全市检察机关推行涉农检察
联络员制度，主动上门帮助解决
涉农问题。积极主动投入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坚决依法惩治村霸、
宗族恶势力等违法犯罪，努力维
护农村地区社会和谐稳定。选派
优 秀 干 警 到 重 点 村 进 行 驻 村 帮
扶，参与对 27 个治安混乱村进行
集中整治，通过担任帮扶村的第
一书记、帮助健全村委组织机构
等形式，促进帮扶村由乱向治转
变，有效加强了基层村委会建设，
夯实了党的执政根基。

延伸检察职能 助力乡村社会治理
□河南省驻马店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吴文立

图①：驻马店市检察院未检干警走进塔桥镇楼李小学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
图②：确山县检察院干警在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接访。
图③：西平县检察院干警组成普法小分队来到该县袁庄村开展法治宣传。
图④：上蔡县检察院检察官现场监督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当事人开展增殖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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